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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强化董事会决策能力，做到事前审计、专业审计，确保董事会对经理

层的有效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特设　）



(四) 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五) 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  

(六) 审查和评价公司重大关联交易； 

(七) 公司董事会授予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审计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委员会的提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审计委

员会应配合监事会的监事审计活动。 

第四章 决策程序 

第九条  公司内部审计和财务相关部门负责人向审计委员会提供公司有关方面的

书面资料：  

(一) 公司相关财务制度； 

(二) 内部重大审计报告及外部审计报告；  

(三) 外部审计合同及相关工作报告；  

(四) 公司对外披露信息情况；  

(五) 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审核报告；  

(六) 其他相关事宜。 

第十条  审计委员会会议对第九条所述材料进行审议，并形成相关书面议案，呈

报董事会讨论：  

(一  



第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会议表决方式为举手表决或投票表决；临时会议可以采取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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